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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十九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鸿运婚介
小石桥红绿灯东100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承诺：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微信号：18912286139 13962983156

征婚热线:85292569 15851252008

凡来鸿运婚介征婚、交友的单身男女照片或手机号都不会透露给其他人，这是我们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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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日报社遗失启事、公告刊登
办理方式：一、线下办理可至南通报业传媒大厦（南通市世

纪大道8号）22层2210室；二、线上办理可微信搜索小程序“南
通报业遗失公告办理”。刊登热线：0513-68218781

咨询热线：05130513--8511889285118892

江海晚报祝福类启事登报
主流媒体 权威官宣 个性化办理

招聘求职 保洁清洗 搬家搬迁 征婚交友

家政服务 房屋租售 二手车讯 快餐外卖

友情提醒：有意在本栏目投放分类广告的客户，可至南通

报业传媒大厦办理相关手续。

(广告)

晚报讯 26日上午，女子吴某带着
两面锦旗走进海安市公安局曲塘派出
所，感谢民警曹云和辅警王彬的救命
之恩。

18日上午10时许，曲塘派出所接到
报警称，一女子站在河里，疑似想不开。
刚处理完警情的曹云迅速赶赴现场。当
天休息的辅警王彬正往路边店铺买东西，
瞥见警车，他一路小跑跟上。

抵达现场，王彬见一女子已蹚入冰冷

河水，且在往深水区移动。他与曹云对视
一眼，默契十足。曹云大声安抚：“姑娘，
别冲动！水里冷，上岸说！”王彬则趁势而
动，麻利地蹬鞋、入水，瞅准时机一把攥住
女子的手腕。曹云迅速上前扶助，两人配
合紧密，30秒就将女子救上岸。

因站立河水中时间较长，上岸后的
女子不断哆嗦，众人赶忙拿来毯子、联系
医护。王彬见女子无大碍，与曹云点头
示意，向围观群众说：“都散了吧，没事
了。”随后，他蹭掉脚上湿湿的泥巴，拎起
鞋子悄然离去。

后经了解，女子因与父母拌嘴冲动
行事，幸得附近村民及时报警。

记者张亮 通讯员张雨欣

瞥见警车，当天休息的他一路小跑跟上出警同事

危急时刻，辅警下水勇救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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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记者昨天了解到，如
皋法院审理了一起电动车载人引发
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经法官调解，电动车驾驶人小陈赔
偿搭车人小张的家属27万元。

13岁的小陈与12岁的张某是
好朋友。今年8月的一天，小陈驾
驶电动自行车搭载小张，在行驶至
某交叉路口时，与殷某驾驶的小型
轿车碰撞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小张
头面部及右下肢严重复合性损伤，
经抢救无效当日死亡。交警部门认
定小陈、殷某分别承担该事故的同
等责任，小张不承担责任。

事发后，小张的家属将小陈及
其法定代理人、殷某及承保交强险、
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诉至如皋法
院，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如皋法院经审理认为，驾驶人
与乘车人之间是无偿的情意行为，
双方之间达成了“搭便车”的意向，
是实质上的好意施惠关系。这种关

系是基于双方情谊产生的非法律关
系，在该关系基础上发生的因第三人
碰撞造成的交通事故，致使乘车人受
伤，驾驶人对乘车人的安全有保护责
任，不能将乘车人处于某种不特定的
危险中。乘车人虽是无偿搭乘，但并
不意味着其甘愿冒险，对本案中的乘
车人小张来说，其安全保障义务来自驾
驶人小陈对危险来源即驾驶车辆所具
有的控制义务，在此基础上发生的交通
事故，乘车人的损害责任性质属于侵权
损害赔偿，故小陈应对小张的侵权损害
赔偿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同时，法院认为，小张与小陈均系
未成年人，小张在明知双方均系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仍未佩戴
头盔搭乘小陈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
是将自己置于危险环境中。

法院在审理中查明，事故导致小陈
也身受重伤，花费医疗费10多万元，还
面临截肢的风险。为此，承办法官从
情理与法理的角度出发，对小张家属
和小陈家属分别进行“背对背”调解。
最终，双方同意由小陈赔偿小张家属
27万元。 通讯员周君 记者王玮丽

实习生朱一冰

晚报讯 一网店店主把充电宝
改装成了偷拍设备，在网上销售牟
利。记者昨天了解到，该店主因非
法生产、销售窃听和窃照专用器材
罪，被崇川法院处以刑罚。

蒋某的网店主要销售摄像机、录
音笔等电子设备。其在研发一款续
航能力更强大的摄像机时，偶然发现
充电宝的外形恰好契合他的设想，于
是从网上购买充电宝外壳和电池，将
摄像机主板和电池装入充电宝内部，
制作出一款充电宝外形的摄像机。
这款摄像机不仅能实现长时间拍摄，
还能巧妙地隐藏摄像功能。

此后，蒋某将充电宝外形的摄
像机商品在其淘宝网店内挂售，并
通过快递发往全国各地。仅一个

月，就向江苏、浙江、广东等地销售93
只充电宝型拍摄设备，实际销售金额
共计56000余元。经公安机关鉴定，
涉案的充电宝型拍摄设备系窃听窃照
专用器材。

崇川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蒋
某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83条的规定，构
成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罪，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考虑被告
人蒋某具有坦白、自愿认罪认罚、主动
退赃等从宽情节，法院最终判处其有
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
金3万元。现一审判决已生效。

通讯员曹燕飞
记者王玮丽 实习生朱一冰

晚报讯 26日下午，22路公交司机
吴斌因为及时帮助一名受伤的男子，获
得车上乘客的称赞。

当天下午1时27分左右，吴斌驾驶
22路公交车行驶至五山公寓站台附近
时，无意间发现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似
乎有一个人趴在地上。在和车上乘客
打完招呼后，他迅速赶到非机动车道查
看情况。只见一名中年男子躺在地上，

男子脑袋周围有一摊血迹。吴斌环顾四
周并未发现异常，只有倒地男子和一辆
电动车。

吴斌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和120救护电话。在等待过程中，吴斌
默默守护在男子身边，一直与男子对话
让他保持清醒。大约10分钟后，120救
护车赶到现场，男子被送往附近的医院
接受治疗。 通讯员朱婧 记者俞慧娟

晚报讯 近日，孙女士将一面写着
“排忧解难 爱心为民”的锦旗送至通州
区公安局先锋派出所，感谢民警帮忙找
回丢失的手机。

19日上午7时45分，孙女士途经先
锋农业银行北侧路口时，手机不慎滑落。
由于手机处于关机状态，无法通过电话等
方式找回，她焦急向警方求助。接到报
警，民警蒋卫忠迅速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后直接将孙女士带回派出所，并安排专人
一起调阅事发地监控录像。通过仔细查
看监控，民警成功锁定了捡拾手机的男
子。为了尽快找回手机，民警通过研判信
息，迅速联系到捡拾人。经过沟通，捡拾
人同意将手机归还。

随后，民警带着孙女士前往约定地
点，顺利取回了遗失的手机。

记者张亮 通讯员张咪

手机滑落被人捡走 民警追踪监控寻回

路遇他人受伤倒地 公交司机暖心守护

少年坐好友电动车遇车祸死亡
骑行人赔偿27万元

将充电宝改装窃听偷拍器销售
一网店店主被判刑罚

法苑天地


